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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中医医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中医医院、贵州云中医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

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德阳医院、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黔

东南州三穗县中医院、锦屏县中医医院、金沙县中医医院、天柱县中医院、石阡县中医医院、务川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琴、蒋泰媛、曾曼杰、吴永花、朱宏、李蕊、何波、黎君和、陈初亮、何顺、

钟传伟、张明峰、潘思宏、龙玉仙、张平、彭强、冉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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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当前在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设置、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人才培养、场地设施配置、中西医结合

骨伤康复应用规范等方面均缺乏统一建设与管理标准，制约了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件旨在规范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建设与管理，拓展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服务能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的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同时为行业主管部门科学评价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

诊服务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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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基本服务的范围和内容、环境与设施、流程、质量控制与保

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独立开设的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0973-2021针灸门诊基本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学 Orthopaedic rehabilit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结合现代康复的基本理论,针对骨伤患者,将现代康复技术和中医特有的康复

方法如中药、针灸、推拿、传统体育、药膳等有机结合,以减轻功能障碍带来的影响,并使之重返社会的

医学科学。

3.2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rthopedic

rehabilitation clinic

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结合现代康复的基本理论,针对骨伤疾病,将现代康复技术和中医特有的康复

方法如中药、针灸、推拿、传统体育、药膳等有机结合技术为主，为患者提供医疗、预防等服务的门诊。

4 服务范围和内容

4.1 服务范围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服务范围为骨伤康复患者提供现代康复技术和中医特有的康复方法有机

结合技术为主的医疗、预防等服务。

4.2 服务内容

为伤康复患者提供门诊中西医结合康复服务，同时将不适合在门诊的患者收入院或转科、转院等。

5 服务设置、环境与设施

5.1 服务设置

各级医疗机构设置独立的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

5.2 外部环境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外部标示符合以下内容：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外部应用汉语醒目标示"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如果有2个以上

诊室，还应标示"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一诊室""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二诊室"等，依此类推；在设立专病

专科或者特色疗法专科的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也应在诊室外部进行相应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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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内部环境

内部功能区划分：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内部可分候诊、接诊、评定及治疗四个功能区域；

——候诊区：应提供必要的候诊设施；

——康复评定区：应具备中医四诊检查、中医体质辨识、运动功能评定、感觉功能评定、手功能评

定等；

——康复治疗区（室）：单个治疗区（室）净使用面积应大于 20 平方米，治疗区不少于 2 个，布局

需合理，保障患者隐私，就诊流程便捷及符合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要求；

——治疗操作区空间应满足医生操作和患者接受治疗的需要，同时宜加强保护患者隐私措施，非医

务人员不能随意进入该区。

5.4 服务设施

5.4.1 基本设施

执行GB/T 40973-2021 5.4.1的规定。

5.4.2 主要设备与器械

5.4.2.1 康复评定设备

建议配备中西医康复评定设备，中医康复评定设备（如中医体质辨识系统、中医专家系统、经络检

测分析设备、穴位探测设备、红外热像检测设备等），西医康复评定设备（如肌电图与临床神经电生理

学检查设备、肌力和关节活动评定设备、平衡功能评定设备、运动及步态分析设备、活动与参与能力评

定设备。

5.4.2.2 康复治疗设备

建议配置涵盖手法治疗、 固定疗法、中药疗法、功能锻炼、针灸疗法、饮食疗法、情志疗法、物

理疗法、作业疗法、康复工程等中西医康复治疗设备。

5.4.3 其他设施

执行GB/T 40973-2021 6.1的规定。

5.5 人员配置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医生（主治医师以上）：康复治疗师比例不低于 1：2 进行配置。

6 服务流程

6.1 门诊基础服务

门诊、挂号、导医、服务、候诊、接诊服务执行GB/T 40973-2021 6的规定。

6.2 康复评定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应充分运用中医康复理论知识、现代康复理论知识及相关辅助检查，开展

中西医结合骨伤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的评定工作，如四诊评定、肌力及肌张力评定、关节活动范围评定、

感觉功能和疼痛评定、步态分析、平衡与协调能力评定、骨折愈合评定等。

6.3 康复治疗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应充分运用中医康复理论知识、现代康复理论知识及相关辅助检查，开展

中西医结合骨伤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的康复治疗工作，如手法治疗、 固定疗法、中药疗法、功能锻炼、

针灸疗法、饮食疗法、情志疗法、物理疗法、作业疗法、康复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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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质量管理考核标准（100分）

A.1 综合管理指标（34分）

A.1.1 组织纪律

A.1.1.1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工作人员要提前到岗，按时开诊。 每1人次不符合要求，扣1

分。

A.1.1.2 仪表端庄，穿着整齐，佩戴胸牌。 每1人次不符合要求，扣1分。

A.1.1.3 坚守岗位，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脱岗，不串岗。 每1人次不符合要求，扣1分。

A.1.1.4 不得为谋求经济利益向外介绍病人、检查与购药。每发现一次扣 1.5 分。

A.1.1.5 诊室内严禁医药代表及其它闲杂人员逗留。每发现一次扣 1.5 分。

A.1.1.6 圆满完成医院下达的各项指令性任务。未按要求完成，扣1分。无记录扣1分。记录不完

善扣 0.5分。

A.1.2 出诊管理

A.1.2.1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专家排班相对固定，每月20日前报服务中心。未按时报送排班

表，扣2分。

A.1.2.2 因故不能按时出诊者，经科主任批准，提前1天报服务中心。擅自换班者，扣1分。

A.1.2.3 认真落实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职责，提高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诊治能力，确保

证门诊诊疗质量。职责落实不到位，一次扣1分。

A.1.3 门诊资料管理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门诊病历、处方、申请单的管理工作等。病历、处方、申请单等，每一项书写

不规范扣1分。

A.1.4 预约挂号

开展诊间预约服务，有登记。未开展诊问预约服务，扣4分。未开展出院复诊患者中长期预约，扣2

分。

A.1.5 质控工作

A.1.5.1 建立质量控制组织、定期质量考核。

A.1.5.2 每月至少一次质控，需记录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整改科室质控措施，同时整改责任

落实到人，并记录落实效果。

A.1.5.3 每月底将科室质控记录上报医务科。

A.1.5.4 每缺一项扣2分，未随工作的不断延伸完善，扣1分。质控记录不规范，扣3分。未提出整

改措施或未落实到人，每一项扣1分。未上报医务科，扣2分。

A.1.6 突发事件应急能力

A.1.6.1 熟悉突发事件(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灾害事故等)应查记录急预案，能及时、妥善处

理医院内部发生的突发事件。

A.1.6.2 积极参加突发事件模拟演练，并能积极救治病员。

A.1.6.3 严格落实防火、防盗、防患者意外等制度，保证医院、医务人员及患者安全。

A.1.6.4 一人不了解应急预案，扣1分。未及时妥善应对院内突发事件，扣2分。不参加模拟演练，

扣2分。执行制度不利发生意外，扣1分。

A.2 医疗质量指标（38分）

A.2.1 医疗文书书写

A.2.1 门诊病历书写合格率≥90%。每份病历不合格，扣1分。

A.2.2 门诊处方书写合格率≥95%。每份处方不合格，扣1分。

A.2.3 各种中请单合格率≥95%。每份申请单不合格，扣1分。

A.2.2 诊疗质量

A.2.1 严格落实门诊首诊负责制，记录健全，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病人。未按要求执行，一次扣1

分。

A.2.2 急诊抢救病人必须在 10分钟内开始处置，院内急诊会诊必须在 10 分钟内到位。不符合要

求，一次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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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对未能明确诊断的门诊患者及时组织会诊、留观或收住院，无诊疗缺失。不符合要求，一

次扣1分。

A.2.4 严禁无适应症开大处方。违反规定扣1分/张。

A.2.5 门诊与出院诊断符合率≥90%。

A.2.6 严格落实门诊会诊制度及多学科综合门诊管理制度，门诊3 次确诊率≥95%。不达标，扣 1.5

分。

A.2.7 急诊抢救成功率≥80%。不达标，扣 1.5 分。

A.2.3 传染病管理

A.2.3.1 诊断准确，填写疫情报告卡完整，报卡及时。诊断错误，每例扣1分。疫情卡填写不完整，

扣0.5分，不及时报卡，扣05分。

A.2.3.2 医护人员严格执行手卫生规范。未执行，一人次扣 0.5 分。

A.2.3.3 对确诊的传染病患者及时隔离、治疗、留验、观察、妥善安排处理。不及时完成工作，

一项扣0.5分。

A.3 服务质量指标（28分）

A.3.1 优化服务流程

A.3.1.1 严格执行危急重症患者优先处置的制度和程序。未建立登记本，一次扣2分。

A.3.1.2 落实首诊负责制，满足患者诉求，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病人。未执

行，发现一次扣1分。

A.3.1.3 做好弹性排班，缩短高峰时段患者门诊等候时问。人员配置不合理，一次扣1分。

A.3.1.4 开诊双休日门诊、节假日门诊。未执行扣 2 分。

A.3.1.5 积极开展同级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工作，实行“一单通”。未执行扣1分。

A.3.1.6 开展形式多样的卫生宣教。无专业宣传，扣1分。

A.3.2 服务态度

A.3.2.1 加强医患沟通，主动服务，用心服务，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工作中无因沟通不到位所

导致的投诉。投诉1人次，扣1分。

A.3.2.2 病人满意度调査≥90%。病人满意度调查低于 90%，扣2分。每月满意度排名最后2名，各

扣1分。

A.3.3 服务态度

A.3.3.1 诊疗秩序

1.全面使用电子叫号系统，维持良好得就诊秩序，一室一医一患。不达标，扣2分。

2.瑶浴治疗室对病人要给予适当遮挡，保护病人得隐私。不达标，扣2分。

3.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不达标，扣2分。

A.3.4 窗口管理

A.3.4.1 门诊各窗口服务对象等候时间≤10 分，不达标，扣3分。

A.3.4.2 常规检验、检査项目自检査开始到出具结果时问<30 分钟。急诊常规检查项目出具报告

时间≤30分钟，急诊生化出具报告时间≤2 小时。不达标，扣2分。

A.3.4.3 大型设备常规检查项目自检查开始到出具检查报告时间≤24小时，影像常规检查项目自

检查开始到出具检查结果时间≤30 分钟，急诊影像检查项目出具报告时间≤30 分钟。不达标，扣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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